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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期导读】 

● 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

● 简讯 

 

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

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

我市结合实际，在《关于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

动方案》中共落实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普法领域 45 项工作

任务，目前各项工作任务均在牵头单位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阶

段性进展及成效。 

一是发挥立法引领作用，营商政策环境更为宽松。开展不

符合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规范性文件清理，清理出以市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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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48 件，拟废止文件 2 件，拟修

改 3 件，保留 43 件。适时修改了《宜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

策程序规定》，配合省里完成《江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》《江西

省展览业促进办法》《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》的立法调

研。 

二是压实执法监管职责，营商市场环境更为有序。全面推

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定期公示行政许可事项和行政处罚情

况，全市执法记录仪配备率达 87%，法制审核人员配比率达

94%。扎实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系统建设，全市各领

域开展联合执法 308 次。我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二期已建成投

入试运行，强化了清洗比对、数据整合、监测预警的功能。成

立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联合工作组，严格规范市

场监管裁量权。采取网络视频审查的方式开展危险废物监管，

完成 1 件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初审核发工作。 

三是强化司法保护力度，营商司法环境更为公正。制发《宜

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规定》，健

全破产企业识别和破产程序启动机制，成立破产审判专业团队，

提升破产案件审判质效，目前全市法院新立破产案件 13 件，审

结 7 件。全面梳理我市涉党政机关未结执行案件，排查出相关

案件 2 件，其中已执行到位 1 件。制定《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关

于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两项具体工作计划》，依法

严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，共批准逮捕 15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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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人，提起公诉 42 件 139 人。重点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“挂

案”及刑事申诉积案专项清理行动，清理办结挂案 4 件。出台《宜

春市公安机关涉民营企业执法办案若干规定》，严格规范涉企执

法活动。制定《宜春市公安局知识产权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工作

办法》，并于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“昆仑

2020”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知识产权犯罪。 

四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，营商政务环境更为高效。优化

简化企业注册开办，将市场监管、税务、公安等纳入政务大厅“一

站式”办公，将开办时间由原来平均 20 个工作日缩减至 2 个工

作日。进一步科学合理设定延时错时预约服务事项和服务方式，

将 501 项与企业和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和公

共服务事项全部列入错时延时预约服务范围，并自 6 月 1 日起

市本级非工作日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实行“12345”“一号预约”。“赣

服通”上线特色服务 37 项，梳理无证办理事项 70 件，开展“一

链办理”改革事项 12 件。公布市本级“一次不跑”事项 219 件，“只

跑一次”事项 720 件，共占依申请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数量的

95.23%。完成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合并，简化工业产

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程序，除危险化学品外审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

日缩短为 7 个工作日。 

五是建立多元化法律服务，营商社会环境更为和谐。在市

委党校主体班教学计划中开设《如何用法治打造良好地方营商

环境》等专题，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。创新开展“主题普法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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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”，通过项目化引导，统筹安排普法责任单位轮流开展法治宣

教活动，涌现出一批涉企优秀原创普法“三微”作品，引导市场

主体合法经营、依法维权。成立宜春市金融行业调解委员会，

打造多元化涉企纠纷解决机制。推出涉企民商仲裁“快捷优惠”

措施，优先受理涉企仲裁９件，缓交仲裁受理费 4.6 万元。大力

开展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每月定期对三级实体平台系

统录入情况进行通报，并纳入我市政法工作“一对一”对标竞赛

评分，推进市县乡三级实体平台全面应用公共法律服务“三台融

合”系统，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、普惠、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。 

 

【简讯】 

宜春市启动防范非法集资与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宣传活动，

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由市委政法委主办，市金融办、市公安局协

办，为期一个月。7 月 30 日，举行防范非法集资与电信网络诈

骗集中宣传活动启动仪式，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袁川出

席并讲话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平、市政协副主席甘本新出

席，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夏红色主持，来自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和平安志愿者团体的 600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。8 月 6 日，召开

全市非法集资专项治理行动部署视频会议。此次活动，将通过

“统筹兼顾、条块结合、横纵推进”的方式，引导广大群众认识

非法集资的危害，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手段，树立科学的

理财观念，增强防骗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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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预防电信网络诈骗，确保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、和谐稳

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委政法委） 

8 月 11 日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总工会联合开展“学用《民

法典》 提升企业依法管理水平”法治宣讲活动，为民营企业在

管理、运行、生产经营中如何有效预防、化解风险提供法律参

考，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、依法维权。此次宣讲活动由市中

级人民法院法官结合社会生活热点和典型案例进行授课，通过

“以案释法”形式详细讲解《民法典》合同编，介绍了企业在合

同订立、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点，共 100 余家企业代表

参加了本次宣讲。            （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总工会） 

市发改委开展编制《宜春市发展改革委法律法规规章汇编》

工作，用于指导和规范系统内执法。该汇编共收录了 53 部与市、

县发改系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，分项目管理、外资管理、

公管资源交易、节能管理、能源管理、价格管理、粮食流通及

其他八大类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，优化法治化营

商环境。今后，宜春市发改委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、

修订、废止情况，定期对汇编内容进行调整。     （市发改委） 

市司法局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印发公告，确定 36

个市本级行政执法主体，推进行政执法主体、职能法定化，促

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         （市司法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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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27 日，万载县举办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培训班，各

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计 98 人参训。通过此次培训，

有效规范了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、提升了乡镇（街道）行政

执法水平，为“优环境、促发展”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。 

 （万载县依法治县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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